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振華重工第五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文生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周紀昌、劉起濤、傅俊元、張長富、陸紅軍#、袁耀輝#、
鄒喬#、劉章民#及梁創順#。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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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20  900947      股票简称  振华重工  振华B股       编号：临2011-17 

上海振华重工上海振华重工上海振华重工上海振华重工（（（（集团集团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第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六六六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召开，应到 11 人，实到

11 人。本次会议采用书面通讯的形式召开，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签订非居住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的议案 

（一）交易情况概况 

现因上海市市政府开发长兴岛建设的需要，须将公司持有的长兴

工业园 315 亩土地（沪房地崇字〔2009〕第 007066 号产权证）进行

征收，并将向公司支付补偿金 593,003,291 元。 

（二）动迁补偿金额 

依据上海城市评估公司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沪城估（估）字

〔2011〕第2471号）,公司与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达成一致，

动迁补偿金总额为593,003,291元。 

补偿金由以下内容组成： 

1、土地补偿费按照评估确定的 460 元/平方米（折合每亩 30.64

万元），共计 96,703,960 元。 

2、地面资产补偿费 438,503,056 元。 

3、经营损失及搬迁费用为 57,796,2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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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迁补偿费支付进度及方式 

1、协议签定后 7日内向公司支付搬迁费 2,000 万元,用于启动搬

迁工作。 

2、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建筑内（除两处共计

2910 平方米热处理车间）物品搬迁（以可进场拆除房屋为标准）并

移交相应土地和房屋后一周内，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支付公司

250,000,000 元。 

3、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完成热处理车间内物品搬迁（以

可进场拆除房屋为标准）并移交相应土地和房屋后一周内，上海市长

兴岛土地储备中心支付公司 36,501,646 元。 

4、完成交地（房）（含房地产权证注销凭证）手续（以可办理土

地储备批文为标准）后一周内，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支付公司

186,501,645 元。 

5、公司配合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办理完成土地储备相关

手续（以完成土地登记为标准）后一周内，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

心支付公司 100,000,000 元。 

（四）搬迁进度 

公司应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建筑物内（除两处热

处理车间）的物品搬迁工作（以可进场拆除房屋为标准），并移交相

应土地和房屋；两处热处理车间内的物品搬迁工作应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并移交相应土地和房屋。 

（五）本次动迁补偿实施后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动迁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未

来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协议规定，签约后评估报告中所有列入补偿的建筑物、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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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不可搬迁机器设备权属归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所有，且

公司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完成房地产权证注销工作。随着房地产权

证的注销，土地的权属也同时归属于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所

有。因此，管理层合理预测，对于所有权将于2011年12月31日前转移

给上海市长兴岛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及地上资产的转让收益的确认，

预计会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约3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董事会同意此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  

 




